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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
县依然寒风凛冽，最低气温突破零下 13 摄氏
度，而玛多县人民法院的姊妹湖调解室内却
十分温暖，笑声阵阵。

“瓜真切（藏语，意为‘谢谢’），瓜真切，丫
头们，你们要是我的孩子该多好。”住在玛多
县花石峡镇的老人多昂和老伴拿出做好的锦
旗，拉着玛多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才侦措
的手不住地感谢，“你们来花石峡一定要到家
里坐坐，我要把最香的奶茶端给你们。”

2020 年，多昂与他人签署房屋售卖合同
后，对方因个人原因未在约定时间付清尾款，
拖延 1 年之久，纠纷经村干部、乡镇派出所多
次调解，始终没有解决。在姊妹湖调解室工
作人员一次下乡途中，多昂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递交了诉状。

查事实、找被告、核损失，2021 年 11 月，
姊妹湖调解室的干警与花石峡镇司法所组织
双方坐在一起，用通俗的语言讲道理、摆事
实、释法条。双方最终冰释前嫌，顺利达成调
解协议。不到一周，老两口就住回了温暖的

房子。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是青海省海拔最高、人口最少
的县。全县总面积 2.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
到 1.5 万人。地广人稀，牧民逐水草而居，玛
多法院的干警们有时要花一个星期才能找到
当事人。从柏油路，到砂石路，再到茫茫草
滩，汽车爆胎是家常便饭，车到不了的地方只
能骑马，从马背下来，大腿内侧常被磨得生
疼。

为有效减轻群众负担，玛多法院重点打
造巡回法庭，采取多元纠纷调解机制。“群众
出不来，我们就走进去，不能因自然环境限制
而让群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玛多县人民法
院副院长赛措吉说。

姊妹湖调解室成为巡回法庭落地的重要
载体。玛多境内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
头的一对淡水湖，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姊
妹湖”。“当时我们正打造特色调解室，便想到
了‘姊妹湖’这个名字。”才侦措介绍，“一是女
干警居多，大家平常如同姊妹一般；二是希望

来调解的人能像姊妹一样，相互体谅理解，将
矛盾在诉前化解。”

2021 年 9 月 15 日，玛多法院姊妹湖调解
室正式成立。如今，姊妹湖调解室已成为玛
多县法治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法院负责
业务的 8 名女干警都参与其中。

过去，当地牧民出现矛盾纠纷，往往寻求
家族有威望的人调解。赛措吉说：“现在群众
都信任法院公平公正，有事主动找法院主持
调解。拿着盖了章的调解书，群众心里才踏
实。”

随着姊妹湖调解室工作的开展，许多调
解完纠纷的人主动加入义务法律宣传员队
伍。玛多县扎陵湖乡尕泽村牧民才让拉毛曾
因他人拖欠劳务工资找到姊妹湖调解室。“调
解当天我就拿到了钱，现在我常跟亲戚朋友
说‘有事就找法院，准没错’。”才让拉毛说。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我们法院干
警，把法庭搬到牧民家门口，让国徽闪耀在黄
河源头，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赛措吉
说。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 严勇 何春好）大象
到地里吃了庄稼，如何及时定损理赔？人象
相处过程中出现“矛盾”如何调解？……为
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日前，全国首家“人象和
谐法律服务点”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六顺
镇亚洲象繁育中心驻地挂牌成立，旨在以法
之名推动多部门形成合力，守护“象”往的家
园。

据悉，“人象和谐法律服务点”由思茅区
人民法院挂牌成立，依托所属思茅港法庭，
旨在搭建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让亚洲象保
护司法服务工作关口前移，进一步向基层延
伸。

2021 年，一群亚洲象的“北上与回家”
之 旅 牵 动 无 数 网 民 的 心 。 作 为 栖 息 地 之

一，普洱市境内长期有亚洲象活动，覆盖思
茅区、宁洱县等地。今年年初，为有效推动
人象和谐，思茅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的人
象矛盾纠纷、象损赔偿等问题进行调研走
访。

“大象经过的地方难免会对庄稼等造成
损坏，如何定损并及时理赔，是当地群众比
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思茅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牟俊表示，“‘人象和谐法律服务点’的设
立，是当地司法部门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体
系，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一
次有益探索，有望对亚洲象保护工作贡献司
法力量。”

思茅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思茅
港法庭庭长刘晓玲介绍，通过司法保护和诉

源治理相结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前
端。“从守护‘象’这个点做起，以点带面不断
拓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她说，为不断提升群众对亚洲象的保护意
识，还会定期开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宣讲。

此外，基于挂牌成立的法律服务点，思
茅区人民法院还将与保险部门就野生动物
肇事保险理赔工作探索建立协调协作长效
机制，形成多方合力切实推动人象和谐。

思茅区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法之名守护“象”往的家园，不仅仅是推动
人象和谐共生的一种新举措、新模式，也将
成为当地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生动
实践，吸引更多人加入到保护亚洲象的行动
中来。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奕湛）记者 3 月 5 日从
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5 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教育部、
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发
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
见》。意见共计二十条，从贯彻实施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应当遵循的原则、各部门具体职责、协助执
行义务等各方面作出了规定。

意见规定，公安部门除了协助督促遵守人身
安全保护令，在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时
及时出警外，还需要将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真正
地实现部门联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
联合会则可以发挥矛盾纠纷化解一线优势，跟踪
记录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提供法治教育、心
理辅导，并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联系，切实调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活
力。

据了解，2016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规定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当事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此外，意见还细化明确相关部门强制报告义
务内容。意见规定民政部门、医疗机构在工作、
诊疗过程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 为 能 力 人 遭 受 或 者 疑 似 遭 受 家 庭 暴 力 的 情
况，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学校、幼儿园发
现 未 成 年 人 遭 受 或 者 疑 似 遭 受 家 庭 暴 力 的 情
况，应当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
告，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合力，共同保护家庭暴
力受害人合法权益。

意见还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加大对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
道，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身权益。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奕湛）4 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药
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
法解释强调，生产、销售、提供假劣药，涉案药品以
孕产妇、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应
当酌情从重处罚。该司法解释自 2022 年 3 月 6 日
起施行。

根据这份司法解释，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还
包括生产、销售、提供假劣药，涉案药品系用于应
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
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或者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生产、销售假劣药的。

司法解释还规定，生产、销售、提供假药致人
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直至死刑；生产、销售、提供劣药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司法解释还对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入罪门槛
“ 足 以 严 重 危 害 人 体 健 康 ”的 具 体 情 形 作 了 明
确，重点惩治包括“黑作坊”在内的非法生产、销
售药品等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未取得药品相
关批准证明文件的“黑作坊”生产药品或者明知
是上述药品而销售，涉案药品的适应症、功能主
治或者成分不明的，即可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涉案药品被依法认定为假劣药的，还可能构成
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等处罚更
重的犯罪。

针对当前存在的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倒
卖牟利的问题，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重点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的组织者、职业骗保人和
利用职务职业便利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人。司法
解释进一步明确，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
品而非法收购、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指使、教唆、授意他人
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进而非法收购、销售的，
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据悉，两高将指导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严格贯彻执行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充分发挥司
法职能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
健康，不断强化民生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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